
 

八仙山事業區第 17 林班 4.19 公頃伐採作業規範 

(編聯號碼：115 中標 5 號) 

一、作業地點、面積、工作別 

預定案號碼 國竹 2 

作業地點 八仙山事業區第 17 林班 

採取樹種 孟宗竹 

作業面積(ha) 4.19 

作業方式 擇伐 

界木株數 14 

採取數量(支) 29,198 

搬出數量(支/公斤) 18,502 

臨時土場 道路沿線平坦、空地處 

履約期限 
開工 決標次日起 2 個月內提報書面開工報告 

完工 開工後起 6 個月內 

備註 

1. 請廠商務必於繳納林產物價金後、提報書面開
工報告前 10 日，通知機關預計開工時間，以
開立採運許可證，採運許可證尚未完成開立
前，不得進場施作。 

2. 擇伐率 50~60%，視竹枝生長情形保留 3 年生
以下幼竹，並留存每公頃 4,000~6,000 支。 

二、伐採作業開工與前置作業 

(一) 請於指定期限內向機關(鞍馬山工作站)提出開工報告。 

(二) 請於開工時完成下列事項始可進行伐木作業： 

1. 參加機關(工作站)舉辦之施工說明會暨第 1 次協議組織會議、施工

場所環境危害因素及應採取之防範措施告知紀錄，另廠商需自

行召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將訓練紀錄報機關備查，紀錄詳如附

件一。 

2. 完成設立作業告示牌 2 面，樣式與內容由機關提供(如附件二)，豎

立位置由機關監工指定。 

3. 配合機關辦理界木點交作業。 

4. 配合機關辦理防火安全檢查合格。 

5. 簽署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環境安全衛生承諾書(附件

三)，並報機關備查。 

6. 提交工作人員名冊(附件一)，如有人員變更，新聘雇人員應於執行

工作前，接受廠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請於 7 日內將變更人

員名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報請機關備查。 



 

三、作業設備與安全裝備 

(一) 伐竹作業所採用之設備以「鏈鋸」或「手鋸」為主，必要時得採用「怪

手」等重機械協助作業。 

(二) 集材時依現地狀況使用「集材機」，或得以「怪手」協助作業，並以

「吊卡」、「貨車」或「林地搬運車」運輸林木。 

(三) 現場工作人員均應配戴「安全帽」、「反光背心」、「安全鞋」，並穿著

適當之「工作服」及「工作褲」；鏈鋸操作人員須配備「面罩」、「隔

音耳罩」、「防護手套」，以及穿著「防割褲」。 

(四) 如現場工作人員未穿戴防護裝備、防護裝備配戴不齊全或防護裝備規

格不符合前款標準，經機關監工查獲或由民眾檢舉查證屬實者，機關

應通知廠商改善，如通知日次日起 3 日內仍未改善，機關有權通知廠

商立即停工，待廠商改善後始得復工。 

四、職業安全衛生應辦理事項： 

(一) 廠商應提供工作人員必要之防護用具及相關安全設備，並請備妥防蚊

液、急救包(含消毒、包紮及抗組織胺等)、滅火器等 

(二) 作業場域應有專人負責控管人員出入，並應逐日填寫進出場管制表

(附件四)，應於每月月初交與工作站存查。 

(三) 廠商應定期(每月至少 2 次)辦理職業安全衛生自主檢查，並填寫自主

檢查表(附件五)，應每月月初交與工作站存查。 

(四) 使用各項機具作業，應設置作業範圍指揮管制人員，由作業指揮人員

確保安全範圍並進行管制。嚴禁操作員以外之人員進入挖土機操作半

徑範圍內，各作業人員亦不得涉入他人之作業範圍中。 

(五) 所使用之車輛、機具設備應定期保養或檢驗，並作成紀錄自行留存，

以供查驗。 

(六) 其他職業安全注意事項，請務必依「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辦理。 

(七) 最近醫療單位之位置與通報方式詳如醫療資訊卡(附件八)，請張貼於

車輛、機具或由工作人員隨身攜帶。 

五、 作業標準及注意事項： 

(一) 伐倒 

1. 以擇伐方式辦理，擇伐率 50%~60%，視竹枝生長情形保留 3 年生以

下新生竹桿，其餘老竹、枯立竹或枯死竹均應伐除，每公頃保留約

4,000~6,000 支。 

2. 作業範圍以界址點交為主，界木計 14 株，均有烙打「界」印，不

得損傷界木，亦不得刻意將烙印記號塗銷；如有不慎損壞界木之情

形，應不計株數，比照第 8、9 目損傷留存木之賠償方式辦理，並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05


 

應儘速通報機關，由機關儘速補設。 

3. 伐倒作業不得損傷留存木(含保留木)，集材和運材作業區附近之留

存木應先預作保護，避免因作業損傷留存木枝幹及樹皮。 

4. 伐倒前準備：倒木方向之地表如有突起物、灌叢、根株或岩塊等障

礙物時，應先清除，以免危險及倒木損傷。 

5. 砍伐前，應先擬定伐倒方向以免損傷留存木，竹枝砍伐之切點高

度，規定為上坡地面之 20 公分處以下(但環境不許可時允許公差 20

公分)。處分之竹枝，其在切點以下部分，非經機關許可不得挖掘採

取，違者移請檢察機關偵辦，除應依山價賠償外，並按山價 3 倍賠

償作為違約金。 

6. 退避場所：伐木作業人員於立木傾倒時應退避至倒木方向的相反方

向之上方斜坡處且距離要在 3 公尺以上（圖 1）。 

 

圖 1：立木伐倒時，作業人員須注意安全退至安全區域 

7. 伐倒之信號：應有一定信號標準，使用音號時，必須使各作業人員

平均能清晰聽到。 

8. 如有損傷留存木之情形，應立即通報機關，機關應會同清點確認損

害情形，留存木損傷株數超過 10 株或有損傷界木之情形時，廠商

應依受損害林產物山價賠償機關，另依山價 1.5 倍作為懲罰性違約

金(合計為山價 2.5 倍)。本條處以違約金及賠償林產物山價之損害標

準由機關認定如下(任擇 1條件)： 

(1) 主幹折斷。 

(2) 根部損傷致裸露面積達 25%以上。 

(3) 33%以上之樹冠遭受破壞(枝條斷裂) 。 

(4) 樹皮刮傷面積達該樹木胸徑平方以上。 

(5) 其損傷有影響生長勢、明顯致死者。 

9. 承上，如有損傷留存木未通報之情形，則不論數量，均應比照前目

處以山價 2.5 倍之賠償與懲罰性違約金。 

10. 伐區內留存木及早期伐採後留存之樹頭，均不得砍伐、搬運及損



 

傷，違者按山價 3 倍賠償作為違約金，情節嚴重者移請檢察機關偵

辦。 

(二) 集材整堆 

1. 為保護留存木及水土保持，集材作業應盡可能維持原有地被，不得

任意由山上向山下轉材或利用土滑路段集材，亦不得利用地曳方式

拖行竹枝。 

2. 為減少砍伐集材線障礙木破壞林相，廠商應接受機關監督集材。集

材時應設置保護措施，不得傷及留存木。 

3. 集材線經過位置，廠商應預先會同機關（工作站）勘查商討後，始

得砍伐集材。若有嚴重破壞林相之慮時，機關得通知廠商另行變更

集材路線。 

4. 廠商得提出申請集材障礙木，集材線障礙木應經會同機關調查烙印

核准後，始得砍伐，違者以擅伐論。 

5. 障礙木：集材線障礙木應經會同機關調查烙印核准，並由廠商完成

價金繳納後，始得砍伐，其材積併入搬出利用材積一併查驗。 

6. 怪手或其他機具均不得進入造林地集材，以避免損傷林地植被及破

壞土壤結構，衍生水土保持及生態保育問題。 

7. 為保護留存木及水土保持，伐採木不得任意由山上向山下轉材或利

用土滑路集材，伐帶上或集、運材作業區附近之留存木應組設護

木，預作保護，防止因作業損傷留存木枝幹及樹皮，並於集運後撤

除護木。 

8. 護木以直徑 6-10 公分之木材加以對剖編結，木料之間隔為 6-10 公

分為原則；護木材料得就地取材使用承攬區域內次生林木胸徑 10

公分以下之雜木或伐採木枝條（不包含有價林木及非伐採之造林木

等），其採取、架設及撤除等作業費用已計列在承包費用內，由廠

商自行施作。 

 

圖 2：護木之編結作法 



 

 

圖 3：鋼索夾箍及樹株護木固定 

9. 機械集材時原則不使用留存木當集材主柱，如需使用留存木時，應

經機關核准，並視同障礙木處理；集材柱木應組設護木，防止鋼索

（眼環索）沒入柱木，致減低柱木之強度，並達到保護柱木目的（圖

11、12）。 

10. 伐倒後之竹枝，應儘量搬出利用，無法搬出者，仍應依現地狀況整

齊堆疊，不得隨意棄置。 

11. 集中後之竹枝應整齊堆放於道路兩側或機關(監工)指定臨時土場，

不得影響車輛往來安全。 

(三) 放行查驗 

1. 竹材不便分別編號及烙印，得分組以衡量查驗放行，如經檢查站過

磅，以過磅數量為準。 

2. 廠商得分批申請查驗放行工作，如欲申請林產物交付，須於 15 日

前填具國有林產物查驗放行申請書(附錄 4)，待機關派員辦理放行作

業後，始可進行竹材搬運作業。 

3. 如有材堆不整齊或材積明細不齊全，致機關查驗放行作業延誤者，

由廠商自行負責。 

(四) 搬運 

1. 搬運期間應隨時攜帶許可文件，供機關或警察機關查核。 

2. 載運車輛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行經社區時，應安排前導

車輛、廣播或交通指揮人員，並務必減速慢行。 

(五) 既有作業道整理 

1. 伐區內既有作業道得予整理，整理費用已計入林產物價金，應遵循

水土保持法等相關法規辦理。 

2. 既有作業道整理路線需依原有路基或應依機關監工指示辦理，不得

損傷林木，亦不得擅自新設作業路線。 

3. 為免路面沖刷造成凹陷或土石流失，應於既有作業道設置必要之橫



 

向截水溝，以利疏通排水。 

4. 障礙木：作業道整理必要之障礙木，應經會同機關(工作站)調查烙

印核准，並由廠商完成價金繳納後，始得砍伐，其材積併入搬出利

用材積一併查驗。 

(六) 跡地檢查 

1. 廠商於採運期限屆滿前(包括核准延期之採運期限)完成林產物之伐

採後，應於 7 日內填具申請書(附錄 5)報請機關辦理跡地檢查驗收，

經機關檢查合格後發給作業完畢證明書，標準如下： 

(1) 採取之林產物（含其製成品）全部伐採搬清，伐區內除根株外，

原則為全竹搬出利用，其中枯死竹得免搬出。 

(2) 伐區內不搬出之殘竹、枯死竹，皆已依作業規範第 5 條第 1 項

第 2 款第 10 目處理完畢。 

(3) 完成採運作業告示牌 2 面。 

(4) 林木砍伐之切點高度不超過 20 公分，允許公差 20 公分。(例外

情形：作業規範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目) 

(5) 留存木損傷數量不超過 10 株，超過應依作業規範第 5 點第 1 項

第 1 款第 15 目扣罰。 

(6) 環境整理：土場清理、臨時工寮或其他設施清理、殘材、垃圾、

鋼索、燃料等清理。 

2. 若跡地檢查不合格，機關將通知廠商於指定期限內改正，未能於期

限內改正或拒絕不改正者，履約保證金將不予發還，亦不發給作業

完畢證明書。 

六、安全維護作業 

(一) 廠商應負責伐採作業區周邊、作業區來往臨時土場搬運路線間之安全

維護工作，必要時，應安排人員於伐區旁、作業道入口處或各臨時土

場出入口進行管制，以維護車輛來往及人員安全。 

(二) 安全管理人員應穿戴反光背心及安全帽。車輛出入時，指揮人員則應

守持交通指揮棒。 

七、廢棄物處理 

(一) 廠商應於造林地周邊設置臨時廢棄物集中區，並將廢棄物應分類處

理，工作期間每日所產生之苗木容器、塑膠袋或生活廢棄物應妥善分

類後，放置於臨時集中區，待工作結束後依規辦理清運。 

(二) 易燃、易揮發及有毒物品，如機具所使用之潤滑油、機油及燃油等化

油藥品等，應放置於通風處(或下風處)，並設置臨時危險物品存放區

及添加區，地面應鋪上防油布及配置滅火器，避免油料滲漏，汙染土

壤及環境。工作完畢後，應將廢棄油料集中以友善環境之方式處理。 



 

(三) 林地內林木砍伐後所遺留無法搬出之枝梢材或造材所餘之廢材，應整

齊或帶狀放置於林地內，供生物棲息外，可增加土壤肥力。 

(四) 工作完成後，廠商應將臨時性設施及廢棄物清除完畢，並恢復原狀。 

(五) 機關監工人員將隨時檢查並拍照舉證，倘經機關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

善，將依契約第 18 條第 4 項按次扣罰 500 元(以契約價金之 10%為上

限)。 

八、其他： 

(一) 機關應於接獲廠商提報完工通知後 30 日內，派員依契約規定辦理跡

地檢查，如驗收或跡地檢查結果查有違約情形，仍應於應付工作款項

中扣抵。 

(二) 每日作業前，應先確認造林地現場是否有危害工作人員安全之情

形，現場工作負責人應將危害因素及防範措施告知當日作業人

員，如發現有滑落危險之巨石、蛇窩、蜂巢或大型動物等，請立

即停工並通報機關監工。 

(三) 請遵守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相關規定，不得在林班地內盜

伐、引火及獵殺野生動物，廠商若有違規情形時，除依契約罰款

外，涉及違法行為，將依法移送。遇有原住民狩獵、登山人員、遊

客進入林地烤食便餐或吸煙者，應予勸止、或提醒注意防火，並通知

機關或報警處理。 

(四) 應注意防範火災，禁止工作人員於作業中吸菸或亂丟菸蒂，若於

休息時間吸菸則應設有熄煙筒，並不得隨意燃火取暖；作業期間

中，如發生火災，應請立即動員搶救控制火勢，並迅速通報機關

工作站及警察機關處理。 

(五) 若於作業中遇有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訂定之「瀕危物種(動物)」

及文資法公告之「珍稀植物」應立即停工並通報本分署承辦人員。物

種名冊如下：(詳如附件六及附件七) 

1. 珍稀植物：台灣穗花杉、南湖柳葉菜、台灣水青岡及清水圓柏共 4

種。 

2. 瀕危物種(動物)：(合計 23 種) 

動物類群 物種 

哺乳類(陸域) 臺灣狐蝠、歐亞水獺、臺灣黑熊、石虎、穿山甲 

鳥類 赫氏角鷹、草鴞、山麻雀 

兩棲爬蟲類 金絲蛇、食蛇龜、柴棺龜、臺灣山椒魚、觀霧山

椒魚、南湖山椒魚、楚南氏山椒魚、豎琴蛙、赤

腹游蛇、阿里山山椒魚 



 

淡水魚類 巴氏銀鮈、飯島氏銀鮈 

昆蟲類 大紫蛺蝶、寬尾鳳蝶、珠光鳳蝶 

(六) 若於作業中發現有特殊文化遺跡、或遇有當地原住民提出該場域為其

特殊文化、生態、經濟、宗教或精神重要性跡地之訴求，應立即停工

並通報機關。 

(七) 伐採位置圖如有註記土壤流失或地表逕流處，或於作業期間有因機具

進出壓實之路面，應設置簡易截水措施，例如：以剩餘枝梢材橫坡堆

置；路面或土壤裸露之林地，則應以枯枝落葉鋪設於地面，以減緩地

表逕流及土壤流失情形。 

(八) 作業期間結束前，應針對受擾動或影響之區域進行地形回復或覆土處

理。 



 

附件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 

一、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施行日期：   年   月   日 

二、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三、 現場工作負責人： 

四、 參與人員簽名： 

   

   

五、 教育訓練內容： 

(一) 本契約書相關條文款說明俾全體員工知照。 

(二) 展示本案造林地位置，並說明交通路線及工作項目等；進行各項

作業應確認界址、範圍，並避免傷害造林木。 

(三) 逐條述明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施行細則」、「職

業安全衛生概要及安全衛生守則」及「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相關法規。 

(四) 說明各工作人員作業時間、工作分配、作業流程及操作信號之統

一。 

(五) 講解鏈鋸(或其他機具之)使用方法、作業技術及工作流程。 

(六) 指定油料貯放方式及地點：油料應放置於防油布上，不得直接置

於林地。 

(七) 指定廢棄物集中地點：垃圾應分類集中處理，並於工作結束時，

一併攜離造林地。 

(八) 每日作業前應檢查工作項目：環境危害因素及防範措施、安全裝

備是否備齊、機械設備                                   。 

(九) 每日作業中應檢查工作項目：                             。 

(十) 每日作業後應檢查工作項目：機械設備、廢棄物、油料       。 

(十一) 自主檢查項目：                 。(應保存維修或保養紀錄) 

(十二)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發生緊急事故時，應立即採取必要之搶救

措施，並通報負責人及機關工作站；負責人應於事故發生8小時

內，依規通報。 

(十三) 進行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十四) 說明預防虎頭蜂螫之方法及遭遇蜂螫後之應變措施。 

(十五) 最近醫療單位之位置與通報方式詳如醫療資訊卡(附錄6)，請張

貼於機具或，宣導消防急救常識，並辦理演練。 

(十六) 其他注意事項： 

1. 作業期間務必配戴護具及相關安全設備，並備妥防蚊液、急救

包(含消毒、包紮及抗組織胺等)、滅火器。 

2. 除於休息時間並設有菸灰缸等情形外，禁止工作人員於作業中



 

吸菸或亂丟菸蒂，亦不得隨意燃火取暖。 

3. 作業期間中，如發生火災，應請迅速報告警察機關及機關處理

外，並請及時動員搶救控制火勢。 

4. 遇有原住民狩獵、登山人員、遊客進入林地烤食便餐或吸煙者，

應予勸止、或提醒注意防火，並通知麗陽工作站或報警處理。 

5. 如於工作期間遇有勞資糾紛、性別歧視或其他違反勞工權益、

性平相關法規之情形，可向各縣市政府勞工局提出申訴(臺中市

政府專線04-22289111)。 

6. 若於作業中遇有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訂定之「瀕危物種(動

物)」及文資法公告之「珍稀植物」應立即停工並通報分署承辦

人員。物種名冊如下： 

(1) 珍稀植物：台灣穗花杉、南湖柳葉菜、台灣水青岡及清水圓

柏共4種。 

(2) 瀕危物種(動物)：(合計23種) 

動物類群 物種 

哺乳類(陸域) 臺灣狐蝠、歐亞水獺、臺灣黑熊、石虎、穿

山甲 

鳥類 赫氏角鷹、草鴞、山麻雀 

兩棲爬蟲類 金絲蛇、食蛇龜、柴棺龜、臺灣山椒魚、觀

霧山椒魚、南湖山椒魚、楚南氏山椒魚、豎

琴蛙、赤腹游蛇、阿里山山椒魚 

淡水魚類 巴氏銀鮈、飯島氏銀鮈 

昆蟲類 大紫蛺蝶、寬尾鳳蝶、珠光鳳蝶 

7. 若於作業中發現有特殊文化遺跡、或遇有當地原住民提出該場

域為其特殊文化、生態、經濟、宗教或精神重要性跡地之訴求，

應立即停工並通報分署承辦人員。 

六、 照片： 

  

廠商教育訓練講解人：                              (簽名)



 

附件二、作業告示格式 

⚫ 內容：(範例) 

 

⚫ 樣式：A字型直立型告示牌(如示意圖) 

 

 

 

 

 

 

 

 

60 公分 

90 公分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 

竹林更新計畫 

施行目標及效益： 

本竹林因久未撫育、更新，致竹林有老化情

形，進行竹材收穫作業，以增加國庫收益。 

以砍除 4 年生以上老竹、枯立竹或枯死竹，保

留 3 年生以下新生竹桿，每公頃約留存

4,000~6,000 支孟宗竹，使竹林恢復健康生長。 

 

契約編號： 

履約期限：115 年   月   日至 115 年    月   日 

採取樹種：  

施行地點、面積：八仙山事業區第 17 林班 

施行單位、負責人： 

主管單位：04-25150855 #146 徐小姐 

現場管理：鞍馬山工作站 04-25877905#15 黃小姐 

    監工：鞍馬山工作站 04-25877905 



 

附件三、農業部林業保育署臺中分署環境安全衛生承諾書 

本公司承攬貴分署                                            案， 

工作場所位於                                              。 

一、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履約管理單位已於作業前告知本公

司有關本案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

定應採取之措施。 

二、本公司同意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令、環境保護相關法令及農業部林業

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承攬商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等規定。 

三、本公司已充分瞭解上述事項，於作業期間，本公司及所屬承攬作業人

員願意確實遵守相關法令規定，若有疏失導致災害事故發生時，本公

司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 

立書人(承攬商) 

公司名稱: 

公司負責人(簽章)： 

地址：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115年  月  日 



 

附件四、115年國   號伐採工作施工人員進出場管制表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單位名稱 工種 姓名 職稱 個人防護具領用紀錄 勞工保險 教育訓練 
進場時間 

（時：分） 

出場時間 

（時：分） 

1  工頭  工頭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有□無 □有□無   

2  鏈鋸  技術工 □安全帽□手套□防割衣褲 

□隔音耳罩□安全鞋□面罩 

□＿＿＿ 

□有□無 □有□無   

3  鏈鋸  技術工 □安全帽□手套□防割衣褲 

□隔音耳罩□安全鞋□面罩 

□＿＿＿ 

□有□無 □有□無   

4  鏈鋸  技術工 □安全帽□手套□防割衣褲 

□隔音耳罩□安全鞋□面罩 

□＿＿＿ 

□有□無 □有□無   

5  怪手  機械操作員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有□無 □有□無   

6  集材機  機械操作員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有□無 □有□無   

7  捆材  技術工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有□無 □有□無   

8  裝卸  技術工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有□無 □有□無   

9  裝卸  技術工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有□無 □有□無   

10 工作站 監工  森林護管員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說明：本表格由現場管理負責人每日製檔後按月交工作站存查。 

廠商現場負責人： 



 

附件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廠商自主檢查表 

工作名稱：  日期：  年  月  日 

契約編號(編聯號碼)： 作業地點：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是 否 無此項 

(1) 伐 採 作 業

前，廠商應辦

理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是否擬定「安全衛生檢查計畫」    

是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職業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設置專任常駐工地之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辦理自動檢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廠商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是否依規定設管理

單位或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並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並

副知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備查；異動時，亦同 

   

(2)伐採作業期

間，廠商應辦

理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廠商是否針對所有作業人員依其作業性質分別施以從

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廠商是否於施工前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講習，並將相關資

料及照片提送機關 
   

廠商是否有投保必要之保險    

施工期間廠商是否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水、火災之防範    

工作場所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廠商是否立即採取防

範措施，即令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廠商如就其承攬之一部分交付專業廠商再承攬時，是否

隨時掌握施工進度所衍生之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防災

必要措施，並於各項施工作業前明確告知專業承攬廠商 

   

(3)工安事故與

職業災害處

理 

施工期間如發生緊急事故，影響工地內外人員生命財產

安全時，是否在事故發生後 8 小時內向主辦機關報告 
   

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是否即採取必要急救、搶救

等措施，並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工作場所發生規定之職業災害時，廠商是否於 8 小時內

報告檢查機構 
   

填表單位：廠商：                       (蓋章)  現場負責人：              (蓋章) 

註：1.各檢查項目請一併檢附佐證資料。 

    2.本表格由現場管理負責人製檔後按月交工作站存查。 

 



 

附件六、4 種應通報珍貴稀有植物名錄 

  
台灣穗花杉 南湖柳葉菜 

  
台灣水青岡 清水圓柏 

 



 

附件七、23種應通報瀕危野生動物名錄 

 

 

阿里山山椒魚 

赤腹游蛇 



 



 

 



 

附件八、工作場所周邊醫療資訊 

醫療資訊卡 

⚫ 醫療院所： 

➢ 東勢農民醫院 04-25771919 

➢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04-25271180 

⚫ 通報單位：鞍馬山工作站 04-25877905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9D%B1%E5%8B%A2%E8%BE%B2%E6%B0%91%E9%86%AB%E9%99%A2&rlz=1C1GCEU_zh-TWTW931TW931&ei=8lNzY5SQGdSG-Ab5wJSICA&ved=0ahUKEwiU0bad6K_7AhVUA94KHXkgBYEQ4dUDCA8&uact=5&oq=%E6%9D%B1%E5%8B%A2%E8%BE%B2%E6%B0%91%E9%86%AB%E9%99%A2&gs_lcp=Cgxnd3Mtd2l6LXNlcnAQAzILCC4QrwEQxwEQgAQyBQgAEIAEMgUIABCABDIFCAAQgAQyBQgAEIAEMgUIABCABDIFCAAQgAQyBQgAEIAEMgUIABCABDIFCAAQgAQ6CAguEIAEENQCOgUILhCABDoRCC4QgAQQsQMQgwEQxwEQ0QM6CwgAEIAEELEDEIMBOgsILhCDARCxAxCABDoOCC4QgAQQsQMQgwEQ1AI6CAguEIAEELEDOgsILhCABBCxAxCDAToKCC4QxwEQrwEQQzoECAAQQzoOCC4QrwEQxwEQsQMQgAQ6BwguEIAEEEM6BQguELEDOgUIABCiBDoLCC4QgAQQxwEQrwE6BwgAEB4QogQ6DQguEK8BEMcBEIAEEA06BwgAEIAEEA1KBAhBGABKBAhGGABQAFjmG2DPH2gCcAF4AIABmAGIAbcSkgEFMTUuMTCYAQCgAQHAAQE&sclient=gws-wiz-serp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7%9C%81%E8%B1%90&rlz=1C1GCEU_zh-TWTW931TW931&ei=FlRzY9__NsjR-Qa0-ZOYDA&ved=0ahUKEwjf4umu6K_7AhXIaN4KHbT8BMMQ4dUDCA8&uact=5&oq=%E7%9C%81%E8%B1%90&gs_lcp=Cgxnd3Mtd2l6LXNlcnAQAzINCC4QrwEQxwEQgAQQQzILCAAQgAQQsQMQgwEyBQgAEIAEMgQIABBDMgsILhCABBDHARCvATIECAAQQzIFCAAQgAQyBQgAEIAEMgQIABBDMgUIABCABDoRCC4QgwEQrwEQxwEQsQMQgAQ6BQgAEKIEOgsILhCvARDHARCABEoECEEYAEoECEYYAFAAWM8QYMcTaABwAXgAgAF-iAGFBZIBAzUuMpgBAKABAcABAQ&sclient=gws-wiz-serp

